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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炭、基质和土壤调理剂基本物理性质测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泥炭、基质和土壤调理剂基本物理性质测定的术语和定义、测定原理、设备、样品制
备、步骤、结果计算、重复次数、精度。 

本标准适用于泥炭、基质和土壤调理剂的空气体积、干容重、总孔隙度、收缩值、水体积和比重的
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22/T 2244  泥炭与泥炭基质体积测定 容重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空气体积  air volume 
泥炭、基质和土壤调理剂中被空气填充的空间。 

3.2   
干容重  dry bulk density 
单位体积内泥炭、基质和土壤调理剂烘干后重量。 

3.3   
总孔隙  total pore space 
泥炭、基质和土壤调理剂中被水和空气所占据的体积。 

3.4   
收缩值  shrinkage value 
潮湿泥炭、基质和土壤调理剂样品干燥后其体积损失量。 

3.5   
水体积  water volume 
泥炭、基质和土壤调理剂中被水所占据的空间体积。 

3.6   
密度  proportion 
泥炭、基质和土壤调理剂的固体物质（矿物质和有机质）总质量与这些颗粒所占体积的比值。 

4 测定原理 

样品浸没在水中直至饱和，然后在–5 kPa吸力下于砂箱中平衡。把样品转移到双环样筒中，重新
润湿样品，在–1 kPa吸力下平衡。样品平衡后，根据下环样品湿重和干重数据计算样品的物理性质。
测定可以采用–1 kPa水吸力，也可以选用–5 kPa和-10 kPa的水吸力。 

5 设备 

5.1 双环样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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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样筒材料与制作 

双环样筒（图A.1）和固定圈，可用刚性不会变形材料在120 ℃的温度下制成。 

5.1.2 下环样筒 

5.1.2.1 环形样筒的内径（d1）：（100±1）mm，高（h1）：（50±1）mm。环应单独制成，并测定其
体积（V1），记录其重量（m1)。每个下环样筒须进行标记。体积测定可通过测量平均高度（h1）来确定，
每个高度至少测定十次重复。环状样筒的平均直径（d1）应该用卡规从顶部、中部和底部分别进行重复
测定。 
5.1.2.2 可拆卸的纱网固定圈：高 20 mm，直径比样品环大 7.5 mm～8.5 mm。 
5.1.2.3 不可生物降解的化纤纱布筛网，孔径 0.1 mm。 

5.1.3 上环样筒 

5.1.3.1 上环内径与下环相同，制作方式（5.1.2.1），高度：（53±1） mm。 
5.1.3.2 固定圈：固定在环上，测试时可将上环样筒固定在下环样筒上。 

5.2 塑料管 

直径约14 cm，长约14 cm，体积约2100 cm3。管材的一端绷紧纱布（5.1.2.3）。  

5.3 水浴 

至少能够固定4个塑料管（5.2），管可站立在粗筛网上。水浴深度超过14 cm。 

5.4 砂质吸力台 

按附件A要求准备砂质吸力台（图A.3），为获得所需吸力要采用不同粒径的细沙配制。塑料管内待
测样品水吸力–5 kPa可从塑料管底部的吸力计测量。环状样筒的吸力–1 kPa、-5 kPa和-10 kPa吸力，
可从下环中间测定（图A.3）。吸力可用张力计或压力传感器测量。 

5.5 通风干燥箱 

温度不低于110 ℃。 

5.6 分析天平 

感量0.1 g。 

5.7 平浅容器、勺或匙 

容量约50 mL。 

6 样品制备 

按DB22/T 2244 的规定执行。 

7 步骤 

7.1 润湿 

7.1.1 将样品在-5 kPa 水吸力下饱和、平衡。 
7.1.2 用部分润湿的样品填装 2 个塑料管 (5.2)，操作时防止人为造成空隙。 用橡皮筋捆绑化纤纱布
封住管头 (5.1.2.3)，防止试样漏出管外。 
7.1.3 缓慢稳定地向水浴注水，直到水位达到试样管上端 1 cm。注水过程大约需要 30 min。 
7.1.4 如果试样管出现漂浮迹象，可在试样管上放置重物盘。允许水分从管上部蒸发扩散，同时应确
保样品不被压实。（图 A.4） 
7.1.5 保持水浴中的水位恒定，直到管中样品彻底浸湿（浸湿时间不低于 36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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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拆下试样管，立即放置在砂质吸力台（5.4）上。试样管底部应充分与砂接触。在–5 kPa 吸力
状态下，从管底连续测量吸力 48 h。 

7.2 管内样品充填 

7.2.1 确保带有固定圈的纱网（5.1.2.3）固定在下部环状样筒上（5.1.2.2）。将上部环状样筒固定
在下部环状样筒上（5.1.3）。 
7.2.2 将塑料样品管中已达到平衡（–5 kPa）湿样品倾倒到干净的表面上，轻轻混合样品，注意不要
使样品收到任何物理影响。 
7.2.3 用平浅容器（5.7）转移约 50 mL 混合样品到已经准备好了的环状样筒中，注意避免压实或人工
造成的空隙，完全移除活动环。 
7.2.4 用样品至少填充 4 个样筒，将这些样筒放置在装有铁丝网的空水浴中。缓慢均匀地向水浴中注
入清水（5.3），控制水位高度在距试样管顶部 1 cm 高度。整个注水过程大约耗时 30 min。  
7.2.5 在 24 h 内维持水位恒定。（图 A.5）。 

注：可以使用两个不同的水浴，–1 kPa，另一个用–5 kPa的吸力。 

7.3 吸力 

7.3.1 小心地拆下试样管，立即转移到砂质吸力台（5.4），确保沙子和单元底部紧密接触。盖上砂箱，
在–1 kPa 状态下，从下环中部测量水吸力。 
7.3.2 定时检查，在吸水吸力水平稳定器的管中不能有气泡存在。使用吸力达到平衡。整个测定过程
至少需要 48 h～72 h。 

7.4 环的分离     

7.4.1 从砂质吸力台（5.4）移出双环样品筒，放置在平坦固体表面。小心向上拆下上环，用刀或直边
钢尺无压实地刮出样品环顶部多余物料，纤维材料的刮平最好用剪刀切断多余物，尽量小心，避免扰动。 
7.4.2 除去附着在样品环外侧的物料，并记录质量（m2），注意不要转动样品环。 

7.5 吸力选择 

7.5.1 可选吸-5kPa 及 -10kPa 水吸力。 
注：在–1 kPa吸力下，也可在–5 kPa和-10 kPa压力下，测定空气和水体积。如果在–1 kPa水和空气体积数字是

可靠，下面的操作过程可以跳过。 
7.5.2 小心地将环放在砂质吸力台上（图 A.3），确保沙子和环下部之间紧密接触。盖上砂箱，在–5 
kPa 状态下，从环中测量。 
7.5.3 定时检查，观察吸力水平调节管中有无气泡存在。 
7.5.4 保持吸力直至达到平衡。至少 48 h，至多 72 h。 
7.5.5 记录质量（m3）。 
7.5.6 小心地将环放置在砂质吸力台上（图 A.3），确保有沙和环下部之间紧密接触。盖上砂箱，在
–10 kPa 状态下，从环的中部测量。 
7.5.7 定时检查，观察吸入水平调节管中是否有气泡存在。 
7.5.8 使用吸力直至达到平衡。时间至少 48 h，至多 72 h。 
7.5.9 记录质量（m4）。 

7.6 干燥 

7.6.1 将样品放置在烘箱中（5.5），不改变样品结构，在（103±2） ℃下烘干至恒重（m5）。 
7.6.2 移出环，用游标卡尺测量干燥样品的平均高度（h2）（四次重复）和平均直径（d2）（顶部、中
部和底部三次重复） 。  

注：本操作程序不能测定粒状材料，因为它们不能在干燥中保持外形。在这些情况下，建议在干燥前测定其高度。 

7.7 有机质（Wom） 

按DB22/T 2244 测定有机质含量。 

7.8 灰分含量 (W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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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性和再现性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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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砂质吸力台的结构 

如图A.2所示，用半刚性管建立一个潮汐排水系统，然后安装在试验箱的底面上，四周离开箱壁2 cm。
将所有接口用水泥或防水粘合剂密封。在管的下边切开一个1 cm长的狭缝，在1cm～2 cm空间里。用尼
龙纱缠绕包裹三层。用塞子将PVC管安在排水系统上，用水泥将塞子固定在排水出口上。按图A3～A4安
装上述器件和外部管件。打开水龙头，冲刷排水系统排出空气。 

用脱气蒸馏水充填管子，把试验箱装到一半的空间。将吸气瓶5.1和真空泵在B点联接。在池子底部
撒上1 cm厚粗砂覆盖排水系统表面，确保向排水口的斜度被砂质内部固定。其上添加3厘米的饱和细沙。
打开水龙头，开动真空泵抽空水分，但要继续维持水位在沙面以上。当排水管看不到气泡时，关上水龙
头，添加第二层饱和细沙。重复添加细沙和排除沙中空气操作，直到系统中没有空气迹象。最后从B上
移除真空系统，通过调整排水水位瓶的外流高度，建立理想压力。打开水龙头A，排掉多余水分。理想
的水压是-h cm。在砂质仍然湿润状态时，砂质表面放置尼龙纱网。 

为了测试砂在超过理想压力时拥有的进气量，在这个高度放置平衡瓶2天，以10 min 20 cm高度间
隔提升水位，直至表面被水淹没，重新连接真空源，检查出口管中是否有空气出现。在填充容器的最后
阶段，细料可能积聚在表面或悬浮在水中，放置过夜，在重新填充之前刮去容器中的材料。 

空气进入在任何时间都能发生，用去空气水再次淹没沙盘，允许排水到预先设定的吸力。在沙盘变
成空气封闭时，在B点使用真空吸力，但只有在表面被水淹没是才可以这样做。否则空气就可能进入系
统。 

为了建立商业化吸力台，应该选用严格分级的、颗粒分布狭窄的、水洗的工业沙。一些分级的适宜
颗粒分布和具有相应吸力的工业沙见表A.1。如果能达到所要求的空气值，允许使用其他包装材料，如
玻璃微珠或氧化铝粉。 

注：吸力表的设计实例。 

表A.1 吸力台允许的砂和石英粉含量 

允许含量% (V/V) 典型的粒度分布 
粗沙 a 中粒砂 b 细砂 c 

> 600 µm 1 1 1 
> 200 µm 至 600 µm 61 8 1 
> 100 µm 至 200 µm 36 68 11 
> 63 µm 至 100 µm 1 20 30 
20 µm 至 63 µm 1 3 52 

< 20 µm 0 0 5 
注1：帕斯卡压力但许多其他单位仍在使用标准单元。表 A.1 ISO 11274:1998 提供大多数单位转换。 
注2：a 为吸引的基础表。 
注3：b 为表面在 5 kPa 负压吸 (5 kPa  ≈ 50 cm)。 
注4：c 为表面在 11 kPa 负压吸 (11 kPa  ≈ 11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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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上环； 
2—固定圈； 
3—下样品环； 
4—纱布固定圈； 
5—尼龙纱布 。 

图A.1 双环样筒 

 
说明： 
1—尼龙纱； 
2—塞子； 
3—底槽。 

图A.2 沙箱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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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水罐； 
2—吸力液面调节器； 
3—砂质吸力台； 
4—双环样筒； 
5—校准砂； 
6—排水系统； 
7—出口和水龙头（B点）； 
8—水龙头A； 
9—尼龙软管。 

图A.3 砂质吸力台 

 
 
 
 
 
 
 
 
 
 
 
 
 
 

本标准仅供内部使用  不得翻印

本标准仅供内部使用  不得翻印



DB22/T 2420—2015 

10 

                                                                   单位为毫米（mm） 
 

 
说明： 
1—尼龙纱； 
2—水浴； 
3—塑料管； 
4—网格； 
5—带水龙头的出水口。 

图A.4 润湿水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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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mm） 
 

 
说明： 
1—尼龙纱； 
2—水浴槽； 
3—双环样筒； 
4—网格； 
5—带水龙头出水口。 

图A.5 饱和水浴 
 （室间基质物理特性测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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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两个实验室间干容重测定结果汇总表 

在两个实验给出的表B.1～B.10测定了三个不同类型基质样品的物理性质，1995年测定了未添加肥
料的泥炭和珍珠岩、发酵粗糙树皮和发酵秸秆以及家庭生活废弃物。2004年测定了添加肥料的泥炭/蛭
石基质、粗粒椰糠碎末和发酵绿色废物。对样品以收到基进行了测试。 

表B.1 两个实验室间干容重测定结果汇总表 

样品 
未施肥的泥炭
或珍珠岩 

发酵粗树皮
发酵秸秆和
生活垃圾 

施肥泥炭或 
蛭石基质 

粗糙椰
糠碎末 

发酵绿色
废弃物 

消除异常后保留的实验室数目 10 11 12 15 16 15 
数量的异常数（实验室） 1 0 0 1 0 1 
平均值(kg m-3)  102.5 190.6 322.3 174.8 72.2 281.7 
重复性标准偏差 sr (kg · m-3) 1.73 4.19 5.35 4.75 2.41 6.11 
重复性相对标准偏差（%） 1.67 2.20 1.66 2.72 3.33 2.17 
重复性值，r = 2,8 Sr（kg·m-3） 4.84 11.73 14.98 13.31 6.74 17.10 
重现性标准偏差 sR (kg · m-3) 2.55 8.24 14.28 12.21 8.38 16.97 
重现性相对标准偏差 （%） 2.49 4.33 4.43 6.98 11.61 6.02 
重现性极值，r = 2,8 sR（kg·m-3） 7.15 23.08 39.97 34.18 23.47 47.51 

表B.2 实验室间收缩率测定结果汇总表 

样品 
未施肥的泥炭
或珍珠岩 

发酵粗树皮
发酵秸秆与
生活垃圾 

施肥泥炭或
蛭石基质 

粗椰糠
碎末 

发酵绿色
有机废料 

消除异常后保留的实验室数目 9 9 10 14 12 13 
异常值的实验室数 0 0 0 0 2 1 
平均值(%V/V)  25.9 21.6 27.8 33.8 16.4 15.4 
重复性标准偏差 sr (%V/V) 0.58 1.05 1.02 1.82 1.93 1.70 
重复性的相对标准偏差（%） 2.25 4.85 3.67 5.38 11.78 11.05 
重复性限，r = 2,8 Sr（%V/V） 1.63 2.93 2.85 5.10 5.42 4.76 
重复性标准偏差 sR (%V/V) 5.48 3.24 2.45 5.40 7.32 4.46 

表B.3 实验室间比重测定结果汇总表 

样品 
未施肥的泥炭
或珍珠岩 

发酵粗树皮
发酵秸秆与
生活垃圾 

施肥泥炭 
或蛭石基质 

粗椰糠
碎末 

发酵绿色
有机废料 

消除异常后保留的实验室数目 9 10 11 8 9 10 
数量的异常数（实验室） 2 1 1 6 5 4 
平均值(kg m-3)  1691 1728 2005 1898 1579 2056 
重复性标准偏差 sr (kg · m-3) 9.51 12.60 11.86 2.41 0.64 23.70 
重复性相对标准偏差（%） 0.56 0.73 0.59 0.13 0.04 1.15 
重复性值，r = 2,8 Sr（kg·m-3） 26.6 35.3 33.2 6.75 1.80 66.35 
重现性标准偏差 sR (kg · m-3) 11.93 32.43 28.75 9.63 13.55 30.51 
重现性相对标准偏差 （%） 0.71 1.89 1.43 0.51 0.86 1.48 
重现性极值，r = 2,8 sR（kg·m-3） 33.4 90.8 80.5 26.97 37.94 8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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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 两个实验室间总孔隙空间的测定的试验结果汇总表 

样品 
未施肥的泥炭
或珍珠岩 

发酵粗树皮
发酵秸秆与
生活垃圾 

施肥泥炭或 
蛭石基质 

粗椰糠
碎末 

发酵绿色
有机废料 

消除异常后保留的实验室数目 11 11 12 14 16 15 
数量的异常数（实验室） 0 0 0 2 0 1 
平均值(kg m-3)  94.0 88.9 83.9 90.8 95.5 86.2 
重复性标准偏差 sr (kg · m-3) 0.08 0.31 0.28 0.24 0.13 0.32 
重复性相对标准偏差（%） 0.08 0.35 0.33 0.27 0.14 0.37 
重复性值，r = 2,8 Sr（kg·m-3） 0.22 0.86 0.79 0.68 0.37 0.90 
重现性标准偏差 sR (kg · m-3) 0.23 0.53 0.66 0.71 0.64 1.41 
重现性相对标准偏差 （%） 0.24 0.60 0.78 0.78 0.67 1.41 
重现性极值，r = 2,8 sR（kg·m-3） 0.63 1.48 1.84 1.98 1.80 3.41 

表B.5 在– 1 kPa 水压力体积含水量的测定 两个实验室试验的结果汇总表 

样品 
未施肥的泥炭
或珍珠岩 

发酵粗树皮
发酵秸秆与
生活垃圾 

施肥泥炭 
或蛭石基质 

粗椰糠
碎末 

发酵绿色
有机废料 

消除异常后保留的实验室数目 11 11 12 15 16 15 
数量的异常数（实验室） 0 0 0 1 0 1 
平均值(kg m-3)  77.9 62.7 52.0 82.3 37.8 44.9 
重复性标准偏差 sr (kg · m-3) 0.60 1.73 0.63 1.21 1.45 1.37 
重复性相对标准偏差（%） 0.76 2.76 1.21 1.47 3.85 3.04 
重复性值，r = 2,8 Sr（kg·m-3） 1.69 4.85 1.77 3.40 4.07 3.82 
重现性标准偏差 sR (kg · m-3) 3.26 3.81 3.78 3.35 3.26 3.55 
重现性相对标准偏差 （%） 4.18 6.09 7.27 4.06 8.62 7.89 
重现性极值，r = 2,8 sR（kg·m-3） 9.12 10.68 10.59 9.37 9.13 9.93 

表B.6 在– 1 kPa 水压力的空气体积含量的测定 两个实验室间试验的结果汇总表 

样品 
未施肥的泥炭
或珍珠岩 

发酵粗树皮 
发酵秸秆与
生活垃圾 

施肥泥炭 
或蛭石基质 

粗椰糠
碎末 

发酵绿色
有机废料 

消除异常后保留的实验室数目 11 11 12 15 15 15 
数量的异常数（实验室） 0 0 0 1 0 1 
平均值(kg m-3)  16.0 26.2 31.9 8.3 57.7 40.8 
重复性标准偏差 sr (kg · m-3) 0.57 1.83 0.78 1.37 1.61 1.68 
重复性相对标准偏差（%） 3.56 6.97 2.45 16.48 2.79 4.12 
重复性值，r = 2,8 Sr（kg·m-3） 1.58 5.12 2.19 3.85 4.51 4.70 
重现性标准偏差 sR (kg · m-3) 3.33 4.13 4.26 3.71 3.56 3.77 
重现性相对标准偏差 （%） 20.73 15.74 13.36 44.52 6.18 9.25 
重现性极值，r = 2,8 sR（kg·m-3） 9.31 11.56 11.94 10.39 9.97 10.57 

表B.7 在– 5 kPa 水压力体积含水量的测定 两个实验室间试验的结果汇总表 

样品 
未施肥的泥炭
或珍珠岩 

发酵粗树皮 
发酵秸秆与
生活垃圾 

施肥泥炭 
或蛭石基质 

粗椰糠
碎末 

发酵绿色
有机废料 

消除异常后保留的实验室数目    12 13 14 
数量的异常数（实验室）    2 2 1 
平均值(kg m-3)     56.4 32.0 35.0 
重复性标准偏差 sr (kg · m-3)    1.57 3.86 2.96 
重复性相对标准偏差（%）    2.49 3.46 2.90 
重复性值，r = 2,8 Sr（kg·m-3）    5.52 3.17 3.18 
重现性标准偏差 sR (kg · m-3)    3.71 3.56 3.77 
重现性相对标准偏差 （%）    9.78 9.93 9.10 
重现性极值，r = 2,8 sR（kg·m-3）    15.46 8.89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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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8 在– 5 kPa 水压力的空气体积含量的测定 两个实验室间试验的结果汇总表 

样品 
未施肥的泥炭
或珍珠岩 

发酵粗树皮 
发酵秸秆与
生活垃圾 

施肥泥炭或 
蛭石基质 

粗椰糠
碎末 

发酵绿色
有机废料 

消除异常后保留的实验室数目    12 13 13 
数量的异常数（实验室）    2 2 2 
平均值(kg m-3)     34.3 63.5 50.7 
重复性标准偏差 sr (kg · m-3)    0.99 1.32 1.14 
重复性相对标准偏差（%）    2.90 2.08 2.25 
重复性值，r = 2,8 Sr（kg·m-3）    2.78 3.69 3.19 
重现性标准偏差 sR (kg · m-3)    5.85 3.53 2.86 
重现性相对标准偏差 （%）    17.06 5.56 5.65 
重现性极值，r = 2,8 sR（kg·m-3）    16.38 9.87 8.00 

表B.9 在– 10 kPa 水压力体积含水量的测定 两个实验室间试验的结果汇总表 

样品 
未施肥的泥炭
或珍珠岩 

发酵粗树皮 
发酵秸秆与
生活垃圾 

施肥泥炭或 
蛭石基质 

粗椰糠
碎末 

发酵绿色
有机废料 

消除异常后保留的实验室数目    11 11 11 
数量的异常数（实验室）    0 0 0 
平均值(kg m-3)     50.7 31.1 33.6 
重复性标准偏差 sr (kg · m-3)    2.01 1.17 1.25 
重复性相对标准偏差（%）    3.96 3.76 3.71 
重复性值，r = 2,8 Sr（kg·m-3）    5.62 3.27 3.50 
重现性标准偏差 sR (kg · m-3)    6.42 3.28 3.60 
重现性相对标准偏差 （%）    12.66 10.56 10.70 
重现性极值，r = 2,8 sR（kg·m-3）    17.97 9.19 10.08 

表B.10 在-10 kPa 水压力的空气体积含量的测定 两个实验室间试验的结果汇总表 

样品 
未施肥的泥炭
或珍珠岩 

发酵粗树皮 
发酵秸秆与
生活垃圾 

施肥泥炭 
或蛭石基质 

粗椰糠
碎末 

发酵绿色
有机废料 

消除异常后保留的实验室数目    11 11 11 
数量的异常数（实验室）    0 0 0 
平均值(kg m-3)     40.1 64.3 52.6 
重复性标准偏差 sr (kg · m-3)    2.08 1.26 1.41 
重复性相对标准偏差（%）    5.17 1.95 2.68 
重复性值，r = 2,8 Sr（kg·m-3）    5.81 3.51 3.95 
重现性标准偏差 sR (kg · m-3)    6.51 3.54 4.23 
重现性相对标准偏差 （%）    16.24 5.50 8.05 
重现性极值，r = 2,8 sR（kg·m-3）    18.24 9.91 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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